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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2017年3月8日以书面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7年3

月18日下午1:30在无锡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胡士勇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9人。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fo.com.cn）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章节。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fo.com.cn）。 

3、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9,445,019

股为基数，拟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5元（含税），共计 5,236,125.47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fo.com.cn）。 

5、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fo.com.cn）。 

6、审议《关于<2016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6 年度报告》与《 2016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6 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 



7、审议《关于<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时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出具了

鉴证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审议《关于<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 2016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自 我 评 价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时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9、审议《关于 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胡士勇先生、胡士清先生、胡品龙先生、顾瑞华先生对该事

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无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

反对。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7 年 度 预 计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 公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10、审议《关于 2017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定 2017年度每位独立董事津贴为 5万元/年（税前）。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1、审议《关于授权总经理办理2017年度日常生产经营信贷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合理利用银行的信贷服务，构建公司运营资金保证体系，公司拟在

2016年度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短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票据贴现、

保函、委托贷款等业务，总额度人民币不超过8,000万元。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上述总额度内有计划地开展与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综

合信贷业务。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买方信贷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信贷额度，为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公司客

户因购买公司产品而向银行发生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关 于 公 司 申 请 买 方 信 贷 额 度 的 公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4、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5、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6、审议《关于江苏纳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未达承诺情况说明的议案》 

纳鑫重工 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为：原油价格不稳定，波罗

地航运指数一直处于非常低迷状态，船企大批量倒闭，很多海工以及船舶投资商

处于观望状态，导致公司与意向客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被暂停，部分订单被搁

置。上述原因致使纳鑫重工未能完成预期承诺业绩。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7、审议《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7-2019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体制，增加利润分配



决策透明度，积极回报投资者，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未来三年（2017-2019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9 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未来三年（2017-2019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推选胡士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推选胡品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推选胡士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推选胡品龙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5）推选周经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6）推选朱大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7）推选王玉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8）推选刘坚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9）推选范永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董事 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进

行换届选举。经提名人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

同意提名胡士勇先生、胡品贤女士、胡士清先生、胡品龙先生、周经成先生、朱

大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王玉春先生、刘坚民

先生、范永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通过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任期超过 6 年的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拟选举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本 议 案 发 表 了 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19、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海安县慈善基金会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对外捐赠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海安县人民医院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对外捐赠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1、审议《关于取得苏州尼隆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苏州尼隆电梯部件有

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审议《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 关 于 召 开 2016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的 通 知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并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 

胡士勇先生：194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经济师，

初中学历。胡士勇先生 1969 年至 1972 年在贵州参加三线建设；1972 年至 1988

年先后在周庄钣焊厂、周庄焊接厂工作，并任厂长；1988 年至 1992 年任周庄镇

孟巷村村委工业副主任；1992 年起任周庄镇孟巷村（后变更为华宏村）村委书

记；1992 年起在华宏集团工作，先后任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华宏科技董事长。 

胡士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9,126,000 股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8.53%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董事候选人胡品贤为父

女关系、与董事候选人胡士清为兄弟关系。胡士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胡品贤女士：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胡

品贤女士曾先后担任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阴市青阳镇人民政

府宣传委员、江阴市徐霞客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现任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任江阴市工商联副主席、江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胡品贤女士，与董事候选人胡士勇为父女关系。胡品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胡士清先生：195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胡

士清先生 1977 年至 1984 年在周庄钣焊厂工作；1984 年至 1989 年在周庄冲网厂

和周庄焊接厂工作；1989 年起在华宏集团工作，先后任厂长、副总经理、总经

理、董事；2003 年起兼任周庄镇华宏村村委副书记。现任华宏科技董事。 

胡士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510,000 股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1.78%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董事候选人胡士勇系兄

弟关系。胡士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品龙先生：196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工程师、

高级经济师，大专学历。胡品龙先生 1979 年至 1983 年在周庄轧石厂工作；1984

年至 1996 年在周庄镇孟巷村村委工作；1996 年至 2004 年在华宏集团工作，先

后任工程师、厂长、董事；2004 年起在华宏科技工作。现任华宏科技董事、总

经理；东海县华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品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510,000 股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6.87%的股权。胡品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朱大勇先生：197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会计师，

大学学历。朱大勇先生1992年至1994年在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994 年至 1998 年在江苏春兰摩托车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科长；1998 年至 1999

年在江苏春兰自动车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1999 年至 2006 年在春兰（集

团）公司工作，先后任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2006 年至 2007 年在江苏春兰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7 年至 2008 年在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任副总经理、代理董事会秘书。2008 年 7 月起在华宏科技工作。现任华宏

科技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朱大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34,000 股股份。朱大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独立董事 

范永明先生：1967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范

永明先生 2000 年至 2008 年曾任江苏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 年至今为江苏

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范永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刘坚民先生：194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刘

坚明先生 1989 年至 1990 年在国家物资总局金属回收局担任处长一职，1991 年

至 1999 年在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1999 年至 2001 年在

中国化工轻工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一职，2002 年至今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担任

会长一职。 

刘坚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王玉春先生：1956 年 12 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专业毕业，会计学教授。历任：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财务系主任、校“财会审”研究中心副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安徽省工

商管理硕士（AH-MBA）财务学科组负责人。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院负责人、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音飞储存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王玉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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